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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输血染艾滋谁之过
凤眼时评 >>

输血染艾滋：
献血者和采血者该当何罪

文 / 郭元鹏
虽然事件没有最终调查结果，

但是，有两个问题已经是不争的
事实：其一，在这批血液的献血
者中，有一人确定为艾滋病毒携
带者；其二，为孩子输血的血袋
上献血者的姓名就是这名艾滋病
毒携带者。对于这个事实，卫计
委的回应是这样的：这不代表献
血者献血的时候就是有问题的，
可能献血的时候处于潜伏期，而
没有被发现。这样的理由不是没
有道理的。但是，即使是这样，
有关部门就能摆脱责任了吗？显
然不是，如果真是这样，暴露的
问题就是更大的，这说明保障血
液安全已经成了巨大问题。

打针感染艾滋，手术感染艾
滋，输血感染艾滋，已经不是个
例的事情了，早就成了一种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反思追责制度，
就应该是当务之急。尽管不能表
明献血者在献血的时候，就暴露
了艾滋病毒的问题。但是，我们
的反思却需要把这当做一个事实
来看待。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艾
滋病患者故意献血的情况，对于
采集了含有艾滋病毒血液的人员
该如何处理？

艾滋患者献血怎么办？虽然
说，不是每一个艾滋病患者都会
故意传播艾滋病毒，但是，你也
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就是有的艾
滋病患者确实是在故意传播疾病，
他们的目的不是针对个人，而是
发泄心中的愁绪，是为了报复社
会，是为了让别人和自己一样痛
苦。正如导致了孩子染上艾滋病
毒的这袋血液一样，它的献血者
就是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那么，
这名献血者在献血的时候，真的
就不知道自己携带有艾滋病毒
吗？假如说，我们能够证实其在
献血的时候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毒
携带者，该如何追究他的责任？

采集血液人员该如何？采集
人员对于采集的血液是不是有把
关义务？这个问题几乎不需要回
答，这个义务是必须承担的。问
题是，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采集
到了这样的血液，该如何惩罚？
如果这样的血液给他人造成了伤
害，有没有惩处标准？其实，是
没有什么处罚标准的。在有关部
门看来，这只是一个悲剧的事件，
对此只能表示遗憾，只能表示道
歉。而这样的悲剧就只能让受害
者哭泣？

如何确保血液的安全？按照
有关部门的说法，可能是采集血
液的时候，这名艾滋病患者还处
于窗口期，通俗地说，就是潜伏
期。可是这不同时暴露出了采血
制度的漏洞吗？我们在采集血液
的时候也是有安全检查的，但是，
这些检查还是过于简单了。我们
应该提升技术，这个技术应该能
够将艾滋病等处于潜伏期的血液，
拦截在输血之前，而不是让很多
无辜的人“被艾滋病”。

其实，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个
问题，如果证实孩子感染艾滋病
真的是把关不严造成的，我们难
道真的只能是“人道主义救助”
这么简单，我们为啥就不能把他
们养到 80 岁呢？

2010 年 9 月，毛毛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但她的父母亲都不是艾滋病感染者。那么，毛毛的病是怎么
被感染的？ 在维护自身权益和追求真相的道路上，毛毛和家人是无助的，但又是幸运的，在舆论的关注下，终
于等来了一个结果。只是，落山的太阳即便会升起，也不再温热如昔。

小概率虽则很小，但也确实存
在。一方面是无法攻克的医学难题，
一方面是无辜的感染者。“无过错”
的人道主义救助补偿是大多“毛毛”
们获得的慰藉。

有评论员就“毛毛事件”指出，
误染艾滋病病毒的概率比较低，
即使国家代为补偿的标准较高，但
地方财政还是承担得起。也有人指，
国家赔偿要让纳税人明白埋单。

好心无偿献血却害了毛毛，甚
至殃及更多的人，这恐怕是那位陈
姓献血者没想到的“好心办坏事”
结果。1998 年 10 月 1 日，我国《献
血法》生效，建立了无偿献血制度，
血液的采集、检测、制备过程已能
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用血安全。因此，
不必放大“输血染艾滋”的医疗风
险，但机制还是存在一些不尽人意
的地方，还要看到更严格的献血制
度。

更为严谨、透明的制度，这必
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完善，但作
为普通民众能做的是什么呢？那就
是要增强献血安全意识。福建省
血液中心副主任赖东生就“毛毛事
件”，通过人民网表示，安全血液
来源以利他主义为动机，且具有健
康生活方式的献血者。他更是呼吁

“请不要为了检测而献血，更希望
有高危性行为者主动放弃献血，这
既是对病人负责，对社会负责，更
是对自己的良心和道德负责”。

作为血液中心负责人，赖东生
从工作角度出发也呼吁，政府相关
部门应加快建立经输血感染艾滋
病病毒保险和补偿机制。有专家
也建议，引入商业保险机制，建立
类似“交强险”的输血保险，合理
分摊输血风险。

“毛毛们”的悲剧，谁来埋单
呢？等毛毛长大后，她会给出属于

她的答案。

卫计委：今年全面覆盖核酸检测
卫计委发言人毛群安 1 月12

日表示，福建正在调查处理，他说
输血感染属无过错意外，呼吁社会
救助。HIV 感染后前 20 天为“窗
口期”无法检出抗体，今年我国将
全面覆盖核酸检测，“窗口期”可
缩为10 天。

若三方都无过错应尽人道主义援助 
热心公益活动的青年律师吴

武萍认为，毛毛是无辜的，如果毛
毛的输血因为 HIV 感染者窗口期
而无法避免，如果家长、医院和血
液中心三方都不存在过错，但事实
给小孩子造成物质、肉体和精神上
的损失，根据权利义务相当、风险
损失平衡原则，三方都有公平责任，
要尽人道主义援助。

记者：毛毛最近身体怎样？
曾女士：毛毛这段时间身体

好一点了，但是这两天又有点发
烧，1 月 5 日晚上烧到 39℃，1
月 6 日中午吃了退烧药后好一点
了。

华商报：毛毛是2009年生的，
那时候你 39 岁了，怎么这么晚
才生她？

曾女士：我们有一个大女儿，
今年 20 岁了。我们都是农村人，
因为政策要求大女儿必须满 4 周
岁才能要第二胎，所以后来我做
了两次流产。流产之后，就很长
时间都怀不上孩子。后来经过调
理，好不容易才怀上了毛毛。她
是 2009 年 9 月 22 日生的，当时
是顺产。

记者：毛毛出生之后，你们
高兴吗？她听话吗？

曾女士：当然高兴了，因为
这么大的年纪才生了她。毛毛长
得像她爸爸，很聪明，两岁多就
能记电话号码，我的、她爸爸的、
她姐姐的、她外婆的都记得。她
这么小，什么都懂，很听话，只
有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哭。

记者：毛毛出生后身体一直
都不好吗？

曾女士：不是的。在她 8 个
月之前，还是胖乎乎很可爱的。
8 个月大的时候，毛毛咳嗽、嘴
唇发紫，先是送到福州儿童医院，
后来转入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
医生当时说，这是小问题。2010
年 5 月，毛毛在福建协和医院做
手术，手术过程中输了几次血。

毛毛这次住院一个多月后出
院，这次手术后，她就很瘦，不
管吃什么都不长肉，而且还经常
发烧感冒，经常是打针吃药一两
个月，好了没多久又发烧了。医
生说她体质太差。人家都说我这
个小孩是吃药长大的，真的是不
知道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

延伸阅读 >>
2005 年黑龙江“北安爱滋病

事件”曝光，大家才知道北安建
设农场医院血库化验员王某不知
有献血法，也不知道血液检测标
准，更不知道采集的血液必须检
查艾滋病毒抗体且结果是阴性才
能用于患者。结果让一名艾滋病
毒感染者在几年内连续供血，导
致 19 例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
数名患者因此死亡。此后不少地
方规定，血液检测必须在市级以
上采供血机构进行，以确保血液
安全。

（据《华商晨报》、《华商报》、
人民网、新华社等）

被感染了艾滋的 5 岁毛毛 
2010 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的毛毛到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住院医治，手术成功，恢复不
错。然而，2014 年 9月，毛毛再次
入院检查，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
经检查，她的父母都没有感染艾滋。
家人在排除母婴和性传播后，认定
毛毛 8 个月大时在协和医院手术输
血是“罪魁祸首”。

协和医院医患纠纷调解中心
一名姓梁的工作人员表示，医院
用血是福建省血液中心提供的，
用血检测标准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他们认为医院没有责任。

福州地区临床用血供应单位
是福建省血液中心。“当时血液检
测都是合格的。”福建省血液中心

质量管理部负责人表示，不排除
供血者存在艾滋病毒感染窗口期
的可能，“窗口期是世界难题，检
测不出来，但是会感染的。这个
是概率问题。”

2015 年 1月4日下午，福建省
卫计委医政处工作人员张洪惠介绍
说，他们追查了涉及毛毛的 8 个献
血者。张洪惠表示，毛毛感染艾滋
病毒，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还不
能认定是否是因手术输血感染的，
但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

此前，福建省卫计委有关人士
向记者透露，给毛毛供血的 8 个
献血者中，现在确实查出1个患有
艾滋病，“但是他（她）的问题跟
你现在得艾滋病，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们只能说，可能性很大”。
据悉，2010 年，漳州一青年

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后有关部门
给予 30 万元的补偿。

名词解释
窗口期：指的是从艾滋病病毒

进入人体到血液中产生足够量的、
能用检测方法查出艾滋病病毒抗
体之间的这段时期。当献血者感
染病毒而尚未发病、处于潜伏期
时，血液中已有病毒但无症状和
抗体产生，在输血检查中便难以
发现，但处于窗口期的感染者同
样具有传染性。世界卫生组织明
确表示艾滋病窗口期为 14 至 21
天。

申诉像“盖房子”逐级找 屡被拒之门外
很显然，“可能性很大”再次

触怒了毛毛家人的神经。“这算什
么调查结果？都这样了，还在推脱
责任。”1 月10 日上午，福建省卫
计委在跟毛毛家人说明调查情况
后，召集媒体通报有关情况，毛毛
家人和代理律师要求参加被拒。

妈妈抱着睡熟的毛毛，站在大
门外，怒火中烧。

她 39 岁才生毛毛，毛毛却不
幸患上先天性心脏病，原本是到医

院救命，不料却因输血感染上艾滋
病。

“我找了很多部门、很多人，
就像是盖房子，一级级往上找。”
毛毛爸爸妈妈确认手术输血是罪魁
祸首，但拿着申诉材料，屡屡碰壁，
被拒之门外。“很冷漠的，我都想
过自杀，和孩子一起死掉算了。”

有媒体对该事持续关注，社
会各界关爱行动也从未间断，从
经济和情感上支持幼小、无辜的毛

毛。由福建省卫计委主导成立了调
查组，向毛毛妈妈找上门“承诺”，
最迟 2014 年底出调查结果。

可过了信访回复日期，妈妈家
人也未收到调查组任何回复。新年
并未出现新气象，2015 年上班第
一天，毛毛妈妈再次找上门，得到
的答复是“调查复杂，还需论证”。
在被质疑“办事效率低”后，负责
协调调查的卫计委人士却满是“委
屈”：那你来做我的工作吧。

“有效追溯”成空话
根据卫生主管部门的要求，给

毛毛手术的医院和供血的血液中
心，将给予人道主义的救助补偿。
妈妈希望“还一个健康的小孩”，
看起来已是“不能实现”，但可以
预见的是，毛毛今后至少不再担心
生病没钱看、爱喝炖罐没钱买。

“毛毛事件”也让人担忧。此
前毛毛家人就听到风声，输给毛毛
的同一袋“艾滋病血”，同时也输
给了另外2 个人，福建调查组也给

以证实“该献血者的血液还输注给
其他患者”，但表示“正在追踪调查，
有结果会及时公布，目前还无法提
供更多的信息”。

在通报“毛毛事件”调查情况时，
上述应询回答记者问题的福建省卫
计委医政处处长强调说：“血液中
心采集、检测、制备过程规范，各
项记录完整且可以实现有效追溯。”

按照这样的说法，“艾滋病血”
输给谁，应该也是“可以实现有效

追溯”，怎能总以“正在追踪调查”
来搪塞？我们常说，每个生命都不
能被轻视，卫生部门更应如此。

“经‘窗口期’血液途径感染艾
滋病属于临床小概率事件。”福建
调查组给出的数据是“概率大约为
五十万分之一”。尽管如此，各方不
得不直视的是，依靠现有的检验手
段，仍无法避免输“窗口期”血液
感染艾滋病事件的发生，福建 2010
年有就 2 例，最终也得到补偿。

“毛毛”救助补偿谁埋单

对话：

“人家都说
我这个小孩是吃药长大的”


